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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峨眉山市黄湾镇人民政府
部门预算支出绩效报告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机构组成及职能
黄湾镇根据工作实际设置7个综合性办公室：党政综合管理办公室，主要职能是负责组织、纪检、宣传、工会、青年、妇联、人事、目标、效能督查、工作考核、机关后勤、档案、市民学校、宗教、保密、广播电视、老协、村级财务管理等工作。工业管理办公室，主要职能是负责镇安全、工业经济、消防、物价、环保、统计、供销、市场监管、消协、金融、厂社矛盾协调、应急等工作。农业管理办公室，主要职能是负责农村产业规划发展、村道和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扶贫移民、土地确权、土地流转、防汛、林业、农技、农经、粮食、畜牧、科技、科协、农机、农电、农业和森林保险等工作。集镇和新农村管理办公室，主要职能是负责国土、村建、全镇规划、集镇建设管理、新农村建设管理、旅游、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交管站、控违、地质灾害安全、商务、物流、易地扶贫搬迁建房管理等工作。社会事务管理办公室，主要职能是负责民政、教科文卫管理，小额人身保险等工作。信访稳定管理办公室，主要职能是负责政法、综治、维稳、信访、防邪、司法、依法治镇，禁毒、军转干等工作。财务管理办公室，主要职能是负责财经纪律、法规和制度的贯彻执行、财务报表编制、财务结算、项目建设资金监督与管理、国有资产和政府性债务管理、财务信息公开、内部会计档案管理、村级财务监管等工作。
（二）人员概况。
2018年末在职人数37人，其中行政在职23人，事业人员14人。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2018年年初财政拨款结转结余53.29万元，财政拨款收入5940.91万元。
（二）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财政拨款支出5328.8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702.84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13.18%，主要是人员经费611.88万元、日常公用经费90.96万元，；项目支出4626.04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86.8%，主要用于名山南路提升项目建设、违建整治、征地拆迁、水利岁修、村社干部报酬、村官生活补助、自然灾害补助、秸秆禁烧、信访、维稳大调解经费等。
三、部门财政支出管理情况
（一）预决算编制情况。
我单位按照市局统一要求，根据单位实际及时完成预决算编制、信息公开、分项目绩效目标填报。对结余结转资金定期进行清理，对结转2年以上的本级财政资金交由市财政统筹安排，对有使用规定的专项资金实行专款专用。2018年年末结转结余资金211.32万元，其中财政资金结转结余211.32万元。财政资金结转结余主要是村民委员会和党支部补助71.55万元，其它土地使用权收入74.57万元，基础设施建设经费47.5万元，一般行政事务管理11.9万元。将用于2019年相关工作开展。
（二）执行管理情况。
按照市财政局要求，及时分月、分季度上报相应计划，待财政局审核通过后，严格按计划执行，各季度执行情况良好。
基本支出2018年按月或按季度进行申报，其中人员工资按月申报并直接支付，日常公用经费按季进行申报支付，6月、9月、11月执行进度正常跟进，12月执行进度100%。项目支出按工作进度申报并授权支付，大额项目资金执行直接支付，1-12月执行进度100%。
2018年一般公共服务支出620.94万元、国防支出2.2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101.1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1.1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18.05万元、城乡社区支出3948.86万元、农林水支出516.17万元、国土海洋气象支出6.84万元、住房保障支出43.63万元。
（三）支出绩效情况。
部门支出绩效。
（1）行政运转保障。
黄湾镇政府财政拨款支出主要用于保障部门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以及承担农业、公益事业发展相关工作。  
基本支出，是用于保障黄湾镇政府机关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
项目支出，是用于保障黄湾镇政府机关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
按支出功能分类主要用于以下方面:一般公共服务、文化与体育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节能环保支出、城乡社区支出、农林水支出、国土海洋气象支出、住房公积金、其他支出。
（2）机关厉行节约。
我单位严格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严控三公经费，厉行节约，严格按照预算执行，2018年全年无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用车购置及接待费用；2018年车辆运行维护费主要用于车辆维修、燃油费、保险费等支出，共计支出10.01万元，较2017年增加23%，原因是车辆增加，维修费增加；会议费主要用于发放召开村级会议发放的补助，共计支出4.48万元。
（3）机关节能降耗。
2018年政府水费支出1万元，电费支出5.27万元。
（四）财务管理情况。
坚持依法理财，严格按照财经纪律的要求，制定并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财政管理约法十章及财政所职责分工上墙，确保传达到每一个财务工作人员；规范财务管理，财政所分设会计和出纳岗位，由专人分别负责印鉴的管理和票据的管理，分工明确，相互牵制，严格执行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及时进行会计核算，严禁虚列、多列、少列或不列费用，严禁私设账外账、小金库、公款私存等；强化镇纪委对财政所工作的监督管理，不断改进完善财务管理工作，配合镇纪检部门进行村集体财务情况清查。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采购中心内部规定从事采购活动，无犯法、违纪现象。
（五）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按照文件精神要求，我镇着力加强绩效管理自评工作，通过部门自查、文件资料检查等方式加强对支出绩效，特别是资金量较大的财政支出的评价工作。对评价结果及时总结上报。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黄湾镇人民政府按照《预算法》按时完成预决算编制。在执行过程中有计划进行资金申报、使用，完善资金管理及内部控制制度，确保资金安全，做到账款、账账、账实相符。为全镇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提供有效资金保障。
（二）存在问题。对全镇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在资金安排、使用、核算上存在不很合理现象，导致预算经费科目与支出科目存在差异。
（三）改进建议。目前全镇工作重心在景区农房违建整治中，要随时兼顾各项工作同时进行，更好的提高工作效率。扎实为全山环境整治和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更好的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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